关于《对〈核实通知书〉复函》的回复

武汉中南汽车修造有限责任公司:

贵公司2025年11月18日《关于对〈核实通知书〉的复函》已收悉。现就相关事项回复如下:

一、关于劳动关系的认定及异议材料提交要求

职工李*提供的(****)鄂01民终***号民事判决书已明确载明:李*与贵公司于1988年8月至2004年11月26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我分中心于2025年11月14日向贵公司送达《核实通知书》，其中已明确告知:若对通知书内容有异议，须在收到通知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提交书面异议及对应证明材料。截至本回复出具之日，贵公司未向我分中心提交任何关于劳动关系异议的证据材料，亦未提供申请再审或另案起诉的相关材料，故我分中心对贵公司提出的劳动关系异议不予采纳。

二、关于补缴金额的核算依据

根据《武汉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第五章第三十八条规

定:“单位或者职工对住房公积金缴存额发生争议的，由单位提供职工工资数据，经职工本人确认后，由公积金管理中心按照国家和省、市有关规定核定。单位、职工均不能提供职工工资数据证明的，公积金管理中心可以根据本市统计部门公布的上年职工平均工资水平按照规定计算次年住房公积金缴存额。”因贵公司未向我分中心提供李*1999年4月至2004年11月期间的实际工资数据，我分中心依据武汉市统计部门公布的历年社会平均工资核定其补缴金额，符合上述法规规定。

三、关于缴存比例的政策依据

缴存比例调整的依据为武公管【2004】2号文《武汉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关于调整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的通知》，该通知明确规定:武汉地区职工住房公积金基本缴存比例自2004年10月1日起由5%调整为8%。我分中心据此核定李*2004年10月后的缴存比例，符合政策要求。

综上，我分中心对李*住房公积金补缴的时间段、金额

及计算依据的认定合法合规，请贵公司按照《核实通知书》要求，及时办理补缴手续。

特此函复。

武汉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汉口分中心

2025年11月20日
